
 立法會 CB(2)1618/09-10(01)號文件 
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殘 疾 人 士 及 長 者 住 宿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殘 疾 人 士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委 員 政 府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的 社 區

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。  

概 覽  

2 .  正 如 2007 年 香 港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所 述，政 府 為 殘 疾 人 士

提 供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要 為 他 們 提 供 所 需

的 訓 練 和 支 援 ， 協 助 他 們 發 展 潛 能 ， 讓 他 們 能 繼 續 獨 立 地 在

家 中 生 活 ， 全 面 融 入 社 羣 。 這 些 服 務 亦 旨 在 提 升 殘 疾 人 士 的

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照 顧 能 力 ， 從 而 改 善 殘 疾 人 士 及 其 家 人 ／ 照

顧 者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為 此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） 為 殘

疾 人 士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盡 量

發 展 體 能 、 智 能 和 適 應 社 羣 生 活 的 能 力 ， 鼓 勵 他 們 融 入 社 會

及 減 輕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負 擔 。 社 署 為 殘 疾 人 士 及 其 照 顧 者

提 供 的 各 項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， 供 各 委 員

參 閱 。  

3.  為 應 付 殘 疾 人 士 與 日 俱 增 的 服 務 需 求 和 不 斷 轉 變 的

需 要 ， 社 署 近 年 推 出 了 多 項 新 措 施 ， 以 加 強 對 殘 疾 人 士 的 社

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。 現 於 下 文 各 段 詳 述 這 些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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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智 障 人 士 ／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推 行 的 新 服 務 措 施  

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 

4.  為 了 更 切 合 各 類 殘 疾 人 士 的 需 要 ， 以 及 為 他 們 提 供 一

站 式 的 服 務 ， 社 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透 過 重 整 現 有 的 社 區 支

援 服 務，設 立 了 16 間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 心（ 下 稱「 地 區 支

援 中 心 」 ） ，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服 務 形 式 ， 為 殘 疾 人 士 及 其 家 人

／ 照 顧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的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。 這 些 服 務 旨 在 強 化 殘

疾 人 士 的 家 居 及 社 區 生 活 技 能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融 入 社 區 。 地 區

支 援 中 心 並 為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提 供 訓 練 及 支 援 服

務 ， 從 而 提 升 他 們 照 顧 殘 疾 人 士 的 能 力 ， 紓 緩 他 們 的 壓 力 。  

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先 導 計 劃  

5.  鑑 於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及 ／ 或 智 障 人 士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他 們

需 要 的 照 顧 水 平 及 程 度 ， 政 府 十 分 關 注 他 們 的 特 殊 照 顧 需 要

及 其 家 庭 照 顧 者 在 家 中 所 面 對 的 巨 大 壓 力 。 為 加 強 對 這 些 最

需 要 幫 助 的 弱 勢 社 羣 的 支 援，政 府 已 從 獎 券 基 金 預 留 1.63 億

元 ， 推 行 為 期 三 年 的 先 導 計 劃 ， 為 居 於 社 區 並 正 在 輪 候 資 助

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。  

6.  根 據 這 項 先 導 計 劃 ， 正 在 輪 候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宿 舍 、 嚴

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宿 舍 及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護 理 院 的 資 助 住 宿 照

顧 服 務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將 獲 提 供 到 戶 式 的 支 援 配 套 服 務 ， 以 配

合 他 們 的 照 顧 及 訓 練 需 要 ， 包 括 個 人 照 顧 、 接 送 服 務 、 職 業

治 療 ／ 物 理 治 療 康 復 訓 練 服 務 和 護 理 服 務 。 加 強 這 些 支 援 服

務 的 目 的 ， 是 協 助 這 些 殘 疾 人 士 在 輪 候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期 間 ，

繼 續 留 在 家 中 居 住 ， 並 紓 緩 其 家 庭 照 顧 者 的 壓 力 。 先 導 計 劃

會 在 屯 門 及 觀 塘 區 試 行 ， 該 兩 區 是 有 最 多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輪 候

上 述 資 助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地 區 （ 總 人 數 約 為 540 人 ） 。 這 項

先 導 計 劃 將 於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度 第 四 季 展 開 。  

為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人 士 推 行 的 新 服 務 措 施  

7.  社 署 近 年 推 行 了 多 項 新 措 施 ， 以 加 強 對 有 精 神 健 康 問

題 人 士 及 其 家 人 和 照 顧 者 的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。 這 些 服 務 計 劃 ，

包 括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協 作 計 劃 、 日 間 社 區 康 復 服 務 、 社 區 精 神

健 康 連 網 及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， 旨 在 滿 足 服 務 使 用 者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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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階 段 的 社 會 康 復 服 務 需 要 ， 並 致 力 改 善 他 們 適 應 社 會 的 能

力 ， 為 他 們 重 新 適 應 社 區 生 活 作 好 準 備 ， 並 幫 助 他 們 發 展 社

交 技 巧 及 職 業 技 能 ， 以 及 提 高 市 民 重 視 精 神 健 康 的 意 識 。 社

署 亦 設 立 了 家 長 ／ 親 屬 資 源 中 心 ， 為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人 士 的

家 人 及 照 顧 者 提 供 情 緒 支 援 及 輔 導 服 務 ， 以 及 加 強 照 顧 者 照

顧 這 些 人 士 的 能 力 。  

8.  為 了 進 一 步 改 善 服 務 ， 社 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在 天 水

圍 設 立 了 首 間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（ 下 稱 「 綜 合 社 區 中

心 」）， 為 區 內 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、 懷 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人

士 ， 其 家 人 及 照 顧 者 和 居 民 ， 提 供 一 站 式 、 便 捷 和 綜 合 的 社

區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服 務 。 這 些 綜 合 服 務 包 含 及 早 預 防 至 危 機 處

理 ， 透 過 個 案 輔 導 、 外 展 探 訪 、 治 療 小 組 、 日 間 訓 練 、 職 業

治 療 訓 練 、 支 援 小 組 、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， 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直

接 聯 絡 醫 院 管 理 局 （ 下 稱 「 醫 管 局 」） 聯 網 的 精 神 科 社 康 服

務 ， 以 提 供 緊 急 醫 療 診 斷 。  

9.  鑑 於 天 水 圍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試 行 成 功 的 經 驗 ， 社 署 已 獲

得 每 年 額 外 撥 款 約 7,000 萬 元 ， 把 這 種 綜 合 服 務 模 式 推 展 至

全 港 各 區 。 社 署 現 正 與 有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敲 定 中 心 在 運 作 細

節 方 面 的 安 排 ， 例 如 劃 分 服 務 地 域 範 圍 、 訂 定 服 務 成 效 標 準

和 物 色 中 心 處 所 等 。 社 署 希 望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度 內 ， 於

全 港 18 區 推 行 這 種 綜 合 服 務 模 式 。  

10 . 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將 與 醫 管 局 緊 密 合 作 ， 配 合 醫 管 局 推 行

的 個 案 管 理 計 劃 ， 為 已 離 院 的 嚴 重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提 供 適 時 的

社 區 支 援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為 加 強 各 方 的 協 調 ， 社 署 與 醫 管 局 在

總 部 及 地 區 層 面 已 設 立 溝 通 及 協 調 平 台 ， 並 邀 請 相 關 的 持 份

者 參 與 （ 例 如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政 府 部 門 等 ）， 商 討 發 展 策 略 及

加 強 協 調 ， 以 便 處 理 與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有 關 的 問 題 。 為 配 合 醫

管 局 為 剛 離 院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提 供 支 援 的 新 措 施 ， 社 署 亦 已 取

得 約 600 萬 元 的 額 外 撥 款，用 以 增 聘 14 名 醫 務 社 工，以 加 強

為 精 神 病 患 者 及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提 供 的 精 神 科 醫 務 社 會 服

務 。  

11 .  政 府 會 繼 續 檢 討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的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

服 務 ， 並 會 因 應 服 務 需 要 作 出 必 需 的 服 務 調 整 及 改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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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見  

12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 



附件  

現有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 

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 

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採取以地區為本的策略，為殘疾人士

及其家人／照顧者提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服務。中心旨在強

化居住在社區中的殘疾人士的家居及社區生活技能，協助他

們融入社區。中心提供的一系列服務包括個人／小組訓練計

劃、照顧及支援服務、個人發展服務、社交及康樂活動、義

工發展計劃、為自閉症人士而設的計劃、嚴重殘疾人士日間

照顧服務及社區教育。  

專職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 

專 職 家 居 訓 練 及 支 援 服 務 為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提 供 全 港 性

專業支援服務。除了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短期及深入治療或康

復運動外，該項服務亦協助殘疾人士克服日常家居中遇到的

適應問題，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。  

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 

日間社區康復中心為離院病人提供短期、目標為本及有時限

的社區康復服務，以提升他們在社區獨立生活的能力及協助

他們融入社會。中心提供的服務包括個人或小組康復訓練計

劃，為居於家中的離院病人提供的外展個人治療服務，為改

善家居環境提供的專業意見，互助小組，以及日間暫顧和嚴

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。  

四肢癱瘓病人過度期護理支援中心  

四 肢 癱 瘓 病 人 過 度 期 護 理 支 援 中 心 為 四 肢 癱 瘓 病 人 提 供 有

時限及目標為本的社區康復計劃，使他們在醫院以外的環境

改善身體機能、認知、溝通、行為、心理及社交能力，以協

助 他 們 重 返 社 區 生 活 。 中 心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過 度 性 住 宿 服

務、日間訓練計劃、住宿暫顧服務、社交活動及朋輩支援小

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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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 

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是 為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以 中 心

為本的日常日間照顧服務，例如護理照顧、康復服務，社交

及個人照顧服務，透過加強家人或照顧者照顧嚴重殘疾人士

的能力在社區推行照顧服務，從而增加嚴重殘疾人士繼續在

社區生活的機會。  

住宿暫顧服務  

住 宿 暫 顧 服 務 可 讓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人 或 照 顧 者 作 有 計 劃 的 短

暫歇息，以便處理個人事務，例如接受手術或出外旅遊，目

的是紓緩他們日常照顧殘疾人士所承受的壓力。  

家長／親屬資源中心  

家 長 ／ 親 屬 資 源 中 心 為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長 及 親 屬 提 供 精 神 上

的 支 持 和 實 際 的 意 見 ， 使 他 們 更 樂 意 接 納 受 供 養 的 殘 疾 家

人，並得到適當的訓練機會，以加強在家中妥善照顧殘疾家

人的能力。  

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 

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舉辦不同種類的活動，以滿足殘疾

人士的社交、康樂和發展需要，協助他們融入社區。  

社區為本支援計劃  

社 區 為 本 支 援 計 劃 旨 在 提 升 在 社 區 生 活 的 殘 疾 人 士 及 其 家

人的生活質素。現正推行的社區支援計劃包括家居康復訓練

服務、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訓練和照顧服務、自閉症人士／有

挑戰行為的智障人士特別支援計劃、在職殘疾人士及其家人

的支援服務、家居照顧服務、個人發展計劃、兒童健樂會及

新近失明人士支援計劃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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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樂會  

健樂會為智障人士提供消閒及康樂活動，藉此鼓勵智障人士

自決、自立和全面參與各種活動。  

視障人士康復及訓練中心  

視 障 人 士 康 復 及 訓 練 中 心 為 視 障 人 士 提 供 全 面 的 康 復 及 訓

練計劃，以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技能和幫助他們重拾自信。

計 劃 內 容 包 括 定 向 及 行 動 訓 練 、 溝 通 和 社 交 技 巧 、 家 務 料

理、工作實踐和社區生活教育。  

聽覺受損人士綜合服務中心  

聽 覺 受 損 人 士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為 聽 覺 受 損 人 士 提 供 各 種 服

務，包括個案工作及輔導服務、手語翻譯服務、耳模配製及

修理服務、聽覺矯正及言語治療服務。  

為視覺受損人士而設的傳達及資訊服務  

為視覺受損人士而設的傳達及資訊服務的目的，是為視覺受

損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，包括閱讀輔助器材，以及發聲或點

字書籍／雜誌／鐳射唱碟等，以滿足他們在學習和康樂方面

的需要。  

中途宿舍續顧服務  

續 顧 服 務 旨 在 協 助 離 開 中 途 宿 舍 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重 新 融 入

社會，以及幫助他們適應日常生活、社交及工作環境。  

精神病康復者訓練及活動中心  

精 神 病 康 復 者 訓 練 及 活 動 中 心 專 為 改 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的 社

會適應能力而設，目的是協助他們在日常生活上更加獨立，

以及幫助他們發展社交技巧和職業技能。每間中心均附設一

間交誼會所，為他們舉行各類社交及消閒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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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精神健康連網服務  

設 於 各 區 的 中 途 宿 舍 或 訓 練 及 活 動 中 心 的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連

網服務，為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人／照顧者在社區內提供更

多照顧和支援。有關服務以地區為本，包括實質服務（如膳

食 、 洗 衣 、 沐 浴 設 施 等 ）、 外 展 探 訪 、 就 業 諮 詢 、 輔 導 、 聯

繫地區資源、社交、康樂及教育服務、支持家人／照顧者的

活動，以及公眾教育計劃。  

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  

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為 社 區 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提 供 照 顧 和

支援。有關服務主要透過外展探訪及其他各項支援服務，為

剛 離 開 精 神 科 病 房 ／ 醫 院 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及 剛 離 開 中 途 宿

舍的舍友提供持續支援，協助他們解決所遇到的適應問題，

從而重新融入社區。  

日間社區康復服務  

日 間 社 區 康 復 服 務 為 在 社 區 生 活 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提 供 有 時

限的外展職業治療訓練，從而減低他們再入院的機會，並協

助他們重新融入社區。所提供的職業治療訓練活動包括一系

列有關自理能力、家務料理、健康管理及社區生活技能的訓

練。  

社區精神健康協作計劃  

社 區 精 神 健 康 協 作 計 劃 （ 下 稱 「 協 作 計 劃 」） 旨 在 為 在 社 區

生活而年齡為 15 歲或以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／

或其家人，提供專門的社工介入服務，包括個案工作、外展

探訪、治療及支援小組服務，從而協助他們處理因精神健康

狀況欠佳而引起的問題。協作計劃以跨界別和地區為本的服

務形式，透過社署、醫院管理局及非政府機構的緊密合作，

為有關人士提供服務。  


